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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新修正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 主要問答集 
一、消費者相關 

項次 主要問題 回答 

1 

請問為甚麼要有 2 個 QRcode？為甚麼要從紙

本電子發票改成電子發票證明聯？ 

1.設計 2 個 QRcode 的目的如下： 

(1)配合立院與民眾的要求，希望發票定寬定長，故自 103 年 1 月 1 日起，感熱紙型式的

發票一律 5.7cm 寬 9cm 長，並更名為電子發票證明聯，發票與明細分離，有需要再列

印明細。 

(2)電子發票的推動，持續朝載具索取無紙化目標邁進，為減少明細的浪費，故將發票資

訊置於 QRcode 中供民眾讀取，以利查詢發票資訊，盡量減少紙本上記載事項及紙張

用量。 

2.為甚麼要從紙本電子發票改成電子發票證明聯？ 

電子發票為傳統上各類統一發票(如收銀機、電算機發票等)之電子化，營業人須將發票資訊

上傳至整合服務平台才算是依稅法規定完成將統一發票交付給民眾，因發票為電子資訊並

存放在整合服務平台，故紙本呈現僅是作為證明用途，與傳統發票的紙本即發票概念上略

有不同。 

2 

請問沒有智慧型手機要如何掃描？要下載特

定的 APP嗎？ 

1.目前市面上雖有販售二維條碼掃條槍，但僅能讀取二維條碼的原始內容，若要解析內容資

訊，亦須要開發相關軟體搭配掃描槍才能掃描。 

2.原則上智慧型手機都可透過電子發票相關 APP 讀取，非智慧型手機的部分，若有需要可

請營業人列印交易明細，或直接用載具索取，避免無法讀取的困擾。 

3 

請問若當 2 個 QRcode 放不下時，列印出來的

交易明細是該筆交易完整的交易明細？還是

只列印出 QRcode 列不下的部分？ 

1.當 2 個 QRcode 放不下時，會列印出完整的交易明細給民眾。 

2.依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附件一電子發票證明聯格式及感熱紙紙質規範」規定，買受人

為營業人時，電子發票證明聯二維條碼下方接續列印交易明細，不裁切。其係為考量買受

人後續有以電子發票證明聯進行報帳核銷等作業需求，故交易明細部分應完整呈現。另，

買受人為非營業人時，除買受人要求者外，雖得免另附交易明細，惟若買受人同樣有交易

明細需求時，建議資料亦應完整呈現為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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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主要問題 回答 

4 

若有印出發票，但退換貨時若沒有帶明細怎

麼辦? 

退換貨時到底需要攜帶發票還是明細?還是

兩個都要?  

1.依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 20 條規定，發生銷貨退回、掉換貨物或折讓等情事時，因涉及營

業人將發票收回、作廢等作業，故實務上營業人多要求民眾提出原購買商品之發票，同理，

營業人亦須將電子發票證明聯收回、並將電子發票作廢，惟若消費者未提出交易明細部分，

建議營業人亦可從電子發票證明聯上之發票字軌號碼等相關資訊核對內部電子發票存根

檔，以確認該筆交易之商品明細，再行辦理退換貨事宜。另，原則上營業人亦須依照統一

發票使用辦法第 20 條，收回電子發票證明聯、並將電子發票作廢。 

2.原則上攜帶發票即可，但實際退換貨的需求仍依各營業人公告為準。 

5 
營業人處會設置 QRcode掃描器協助掃描

嗎？ 

不會強制要求營業人提供相關設備與服務，仍須以營業人店內提供的服務與設備為主。 

6 

當發票與明細分離時，當一堆發票與明細混

雜時，要如何分辨發票與明細的對應關係？ 

1.建議可從發票金額總計進行核對，另搭配賣方營業人與商品明細之關聯性，或是至整合服

務平台透過全民稽核，或是掃描 QR code 的方式查詢特定發票之交易明細。 

2.仍建議以載具索取發票，透過載具查詢，可大幅減少發票與明細對應之困擾。 

7 

沒有明細如何確認營業人金額有沒有算錯或

是刷錯? 

建議除可透過智慧型手機的 APP 掃描 QR Code 查詢電子發票明細進行確認外，亦可於交易

完成 48 小時後，透過電子發票證明聯上的資訊(日期、發票字軌號碼及隨機碼)至整合服務

平台進行全民稽核。 

8 
雲端數位資料沒有資安或個資上的疑慮嗎? 電子發票平台記載資料為發票資料並無個人資料，發票資料皆由財政資訊中心依據國家資

通安全會報之各項規定進行保存，確保資訊安全。 

9 

若用載具索取沒有印出發票，還可以印出明

細嗎? 那如果結帳時沒有印出明細，事後可以

請商家立刻補印嗎? 

1.若民眾有查詢電子發票之需求，建議以載具索取電子發票後，可用載具登入整合服務平

台，即可查到交易明細等資料，不一定要請營業人列印。 

2.依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第 2 點及第 18 點規定，電子發票證明聯係供有紙本作業需求之

買受人作為對外營業事項發生之原始憑證或供買受人兌領獎之憑證，對有紙本作業需求

者，營業人應提供電子發票證明聯，無涉其是否使用載具索取電子發票，惟若買受人一旦

於每期統一發票開獎前索取電子發票證明聯，即喪失無實體電子發票專屬獎抽獎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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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主要問題 回答 

10 

以載具索取的發票(沒有統一發票中獎)可否

印出發票或交易明細參加抽獎活動? 或是交

易明細可以視為證明參加抽獎活動嗎? 

1.是否要印出發票參加抽獎活動，視主辦單位而定，但若原本用載具索取於統一發票開獎前

要求列印出紙本電子發票證明聯，將會喪失財政部「無實體電子發票專屬獎」的資格。 

 

2.依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第 2 點及第 18 點規定，電子發票證明聯系供有紙本作業需求之

買受人作為對外營業事項發生之原始憑證或供買受人兌領獎之憑證，對有紙本作業需求

者，營業人應提供電子發票證明聯。屬於合法憑證，當然可參加抽獎活動。 

 

3.用載具索取的交易明細能否當作發票證明參與抽獎活動，視主辦單位的辦法而定。 

 

4.持續鼓勵營業人將發票抽獎活動與載具結合，免除民眾發票保存與逐張登錄的麻煩，有需

要合作載具抽獎資料介接的營業人都可洽財政資訊中心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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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營業人相關 

項次 主要問題 回答 

1 

是否有明確的法令規範，103 年起營業人可不

再列印交易明細給消費者？ 

1.交易明細非屬財政部規定營業人必須要列印的作業，營業人可自行決定是否需列印交易明

細。 

2.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第 18 點規定，對於持載具索取電子發票者，原則上不列印電子發

票證明聯(含交易明細)。若買受人未持載具或有紙本作業需求時，該要點「附件一 電子發

票證明聯格式及感熱紙紙質規範」規定，買受人為非營業人時，除買受人要求者外，得免

另附交易明細。 

2 

若主動不列印交易明細，當消費者結帳離開

後，又持載具回來要求列印該筆交易明細時該

如何處理？ 

1.依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第 2 點及第 18 點規定，電子發票證明聯係供有紙本作業需求之

買受人作為對外營業事項發生之原始憑證或供買受人兌領獎之憑證，對有紙本作業需求

者，營業人應提供電子發票證明聯(含交易明細)，無涉其是否使用載具索取電子發票，惟若

買受人一旦於每期統一發票開獎前索取電子發票證明聯，即喪失無實體電子發票專屬獎抽

獎資格。 

3 

如果消費者一開始以載具索取電子發票，一個

月後又決定要取得紙本或者是要換開統編，可

是已經過申報期，該怎麼處理？ 

1. 若已過申報期則無法異動發票資訊，若需換開發票需向國稅局申請專案作廢。 

2.依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第 2 點及第 18 點規定，電子發票證明聯係供有紙本作業需求之

買受人作為對外營業事項發生之原始憑證或供買受人兌領獎之憑證，對有紙本作業需求

者，營業人應提供電子發票證明聯，並將列印電子發票證明聯之情形於其發生後依規定時

限內將相關資訊上傳至整合服務平台。 

3.依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 24 條規定，營業人開立電子發票內容錯誤者，應另行開立，並將

內容有誤之電子發票進行作廢，另依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第 3 點規定，如有發票作廢等

變更發票資訊時，應依規定時限內傳輸至整合服務平台存證。 

4 
103 年 1 月 1 日起，開立電子發票是否一定要

使用專用字軌？ 

是，102 年 8 月 22 日所公告修正之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係於 103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而

該要點第 8 點規定營業人開立電子發票，應使用電子發票專用字軌號碼。 

5 

電子發票證明聯的 QR Code，如果明細放不下

該怎麼辦？處理原則？ 

1. QRCode 未規定須列印全部明細，依據資料長度放滿即可，實際發票明細以上傳平台存證

為準。 

2.依據平台公告的二維條碼規格，於 QR Code 內會記載該發票的完整明細個數，以及記載

於 QR Code 內的明細個數。在 APP 讀取端針對這兩個數字不同時，會告知消費者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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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主要問題 回答 

內的明細不完整等相關資訊 

6 

營業人端是否需要配合增設讀取電子發票證

明聯的 QR Code 的設備？退換貨流程是否需

要改變？ 

建議在開發期間需要有設備可協助開發測試，但非強迫必須有該項設備，退換貨流程仍依

營業人內部作業為主，應不需配合改變。 

7 
如果二聯式發票字軌，明年挪用來開立電子發

票，是否會有罰則？ 

依所在地主管機關為準。 

8 

如果現行電子發票營業人於 103年 1月 1日起

無法配合修改，是否會有相關罰則？ 

1.營業人違反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者，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得要求營業人限期改善。如營

業人未於期限內改善或違反情節重大時，得停止其使用電子發票。停止後，營業人仍應依

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及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等相關規定開立即交付統一發票。 

2.建議營業人得依原有傳統發票資格及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32 條規定，開立統一

發票交付買受人，以免違反電子發票相關法規。 

9 

自 103 年 1 月 1 日起，如果要開立電子發票，

該向誰申請？要附什麼文件？ 

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第 7 點規定，經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核准營業登記之營業人，即取

得使用電子發票之資格，另依該要點第 8 點規定，營業人開立電子發票，應使用電子發票

專用字軌號碼。上開字軌號碼，由營業人向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申請，經核准後於整合服

務平台取號。再該要點規定，營業人於首次申請電子發票專用字軌時，應檢附「電子發票

證明聯」樣張，報經所在地稽徵機關核准，倘採感熱紙質列印時另應檢附經受託監督紙質

之財政部印刷廠出具符合規定之證明。 

10 

101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虛實合一，若無法配合

修改的虛擬通路營業人該如何開立發票？是

否有相關配套措施？ 

1 若營業人無法依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規定開立電子發票，為避免其違反電子發票相關規

定，得依其原有傳統發票資格及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32 條規定，開立統一發票交

付買受人。 

2.配套措施：無法依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修訂規定列印電子發票證明聯與買受人者，於

104/12/31 前可將電子發票專用字軌列印於電子計算機統一發票或字印收銀機統一發票之紙

本，並將發票資訊傳輸至整合服務平台。 

(1)其買受人為營業人者，應於上開統一發票紙本載明「營業稅電子資料申報繳稅作業要

點」規定之電子發票格式代號；期買受人為非營業人者，應載明電子發票隨機碼。 

 


